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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70年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云南财政始终把提高财政保障能力作为中心任务，

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提出的“一个跨越”“三个定位”“五个着力”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发展战略和决策部署，坚持“有政有财、以财服政”，在改革中时刻

以大局为重，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。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，在省委、省政

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财政部的有力支持指导下，在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的持续努力下，云南财政实力

显著增强，有力地保障了全省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。

云南财政始终把服务保障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为主要任务。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自

觉把财政改革发展工作置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、去推进、去落实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

总基调和高质量可持续的财政发展思路，既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，又不失时机主动作为，

让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。认真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各项工作，有效减轻企业负担，激发经济

活力，提振市场信心。加大财力统筹力度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，加快补短

板、调结构、添动力、强动能，继续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；加大对八大产业、世界一流“三张绿色牌”

等重点产业支持力度；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，统筹财力加大对交通、水利、能源、信息、物流、

城镇等重大基础设施支持力度；主动服务和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积极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
云南财政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目的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将保障

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地位，把更多财力向民生、基层、困难群众倾斜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各

级财政按照“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”的原则，将70%以上财力用于民生事业，支持构建社会保障“安

全网”。全省民生支出从2013年的2866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475.9亿元，年均增长9.4%，让人民

群众享有更多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支持教育优先发展，巩固落实城乡统一、重在农村的义务

教育经费保障机制。筑牢社会保障底线，全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30.3亿元，实现养老金14年

连续提标。聚焦脱贫攻坚，全省财政扶贫投入从2013年的836.73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431.66亿

元，年均增长11.3%。有力支持生态环保建设，全省节能环保投入从2013年的105亿元增加到2017

年的180亿元，年均增长14.4%。

云南财政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省

财税体制改革蹄疾步稳、全面推开，112项改革任务中，已完成制度设计并启动的改革达101项，改

革任务完成率达到90%以上。不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，全面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，深入推进零

基预算改革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，强化县级财力保障，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资金管理机制初步

形成；启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，报请省政府制定印发了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
分改革的实施意见，是全国第2个出台实施方案的省份；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，在全国率先成

立省级政府性债务管理委员会，实现政府性债务集中统一归口管理；全面落实税制改革和减税降

费政策，完成营改增试点扩面，稳步推进环境保护税、资源税等改革，地方税政体系更加完善。

新时代赋予新使命，新征程需要新作为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

键之年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

命，锐意进取、埋头苦干，大力践行“跨越发展、争创一流；比学赶超、奋勇争先”精神，坚持以正

确的政治方向为引领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统筹，坚持以服务保障大局为主要目标任

务，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，坚持以法治思维为理念，坚持以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担当作为，

全面建设高质量可持续财政，奋力谱写好云南财政服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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